
潭县商函〔2021〕8号

关于印发《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信息报送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相关电商企业：

《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信息报送制

度（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湘潭县商务局

2021年12月28日



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信息报送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信息报送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保

证商务部系统上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按照《商务部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绩效评价的通知》

(商办建函〔2020〕144号)、《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湖

南省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

(湘商建〔2021〕1号)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湖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资金和项目管理细则

的通知》(湘商建〔2021〕3号) 的要求，特制定本报送制

度。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工作内容

第二条 电商示范项目信息报送工作由湘潭县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专班统一组织管理，综合协调指导

所有承办企业汇总整理各自数据。

第三条 信息报送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按照商务部系统的要求研究和制定信息报送工作

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做好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汇总、整理、上

报、反馈和存档等各项日常工作。

（三）按照商务部系统要求，及时准确全面的完成年报、

月报、日报的报送工作。



第四条 要明确一名工作人员为信息员，专门从事商务

部系统信息报送工作，安排专人进行数据审核，确保每月数

据完整成功报送。

第五条 信息员的工作职责：根据信息报送工作要求，

结合示范项目实际工作进展，完成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经

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送。

第三章 信息采集范围

第六条 按照商务部系统要求需收集和报送信息的主要

内容包括：

（一）年报，包括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面积、乡镇数量、行政村数量、常住人口、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公路里程数、固定电话年末

用户、移动电话年末用户、个体工商户数、网店数量、电子

商务交易额、网络零售额等数据资料。

（二）月报，对当月电商扶贫、公共服务体系、物流配

送体系、农村产品上行、农村电商培训、资金拨付情况、决

策和公开情况等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上报。

（三）日报，对电商服务站相关的便民服务上下行数据

每日汇总上报。

第四章 信息报送程序及要求

第七条 整体报送工作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信息员对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经商务局

电商办审核同意后，在最短时间内报送数据，报送完毕后，



将纸质结果签字留档。

（二）若遇到已报送数据需要修改的情况，信息员应当

先向商务局报备，将需修改的数据整理好，审核通过后，再

进行系统修改，数据修改完毕后，将纸质结果签字留档。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制度由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工作专班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改。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